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犧牲 
翁正晃傳道 110.9.15 

 

十字架的道路非坦途，是罪人的死路、不歸路。主耶穌為了

拯救世人，不得不走的艱難路，到要犧牲性命的境界，祂～欣然

接受，勇敢赴義。 

 

主說：為己保守生命的，反而失喪生命、為主喪失生命的反

得保守生命到永生！ 

不願犧牲便不能跟隨主。 

 

有人說：追隨基督的路乃是十字架犧牲的路，是要付上代價

的。當基督吩咐凡跟隨祂的人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時，祂指的

是什麼？ 

羅馬時代，若人背起十字架，跟著一班兵丁而去，他所走上

的路，是一條去而不返的路。 

主說：背起十字架來跟隨我的，就是「永不回頭」的意思，

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赴死之路、犧牲的路。死刑犯所背的十字架即

是處決自己的工具。縱然如此，主仍要門徒背起十架緊跟隨；主

被釘十架後，奇妙的轉為得救的仰望，是存活的，不再是背苦難

的了，而是極大的榮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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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服 

非願之事，非我願去之地，誰配選擇自己的路？救主為我選

擇好無比，願主指引生命道路。 

 

十架道路，只有愛與跟隨，理由就是得神喜悅。人以為不合

理的，基督降世，無罪代死，陰間嘗死味，買贖屬祂的民。猶如

待宰羔羊無聲無悔。 

  

真正的順服是-死。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何等難受的順服，一

般人看不出徹底順服的後面是更大的榮耀。神賜給主-（腓 2:8-

9 ）「…所以，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

名」，正因如此，基督在十字架的路上得勝。 

 

基督雖為神子，但祂並不走容易的路，而必經苦難。在困境

中，承受痛苦，忍受羞辱，甘背十架走向各各他山巔，這就是基

督的「存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」。 

 

生命學什麼？學基督的無懼、學基督的柔順、學基督的不

惑，作祂的門徒不也該如此。 

 


